[bookmark: _GoBack]关于印发《东台市失业保险支持参保职工提升职业技能实施办法》的通知
· 发布日期：2017-10-26
各镇人民政府，市经济开发区、沿海经济区、城东新区、西溪景区管委会：
       为充分发挥失业保险减少失业、稳定就业、增加收入的功能性作用，国家和省都出台了失业保险支持参保职工提升职业技能相关政策，现根据上级要求，将《东台市失业保险支持参保职工提升职业技能实施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特此通知。
       附件：《东台市失业保险支持参保职工提升职业技能实施办法》
 东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东 台 市 财 政 局
2017年10月24日

东台市失业保险支持参保职工提升职业技能实施办法
 为进一步提升我市参加失业保险企业职工的职业技能，努力减少失业、稳定就业、增加收入，根据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关于失业保险支持参保职工提升职业技能有关问题的通知》（苏人社发〔2017〕288号）要求，结合本市实际，现就失业保险支持参保职工提升职业技能，制定本实施办法：
一、实施范围
在本市参加了失业保险，且符合实施办法申领条件的企业职工，可以按实施办法的申领程序向市失业保险经办机构申领职业技能提升补贴。
二、补贴申领
（一）申领条件
同时具备下列条件的企业职工，可以申领技能提升补贴：
1．依法参加失业保险，累计缴纳失业保险费36个月及以上（含视同缴费时间）的；
2．自2017年1月1日起取得初级（五级）、中级（四级）、高级（三级）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
（二）补贴标准
1．职工取得初级（五级）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补贴标准为1000元；
2．职工取得中级（四级）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补贴标准为1500元；
3．职工取得高级（三级）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补贴标准为2000元。
同一职业（工种）同一等级只能享受一次技能提升补贴。
（三）申领程序
1．申请。申请人可选择现场申请和网上申请两种方式，在上级部门暂未开发完成网上申请系统之前，采用现场申请方式。
1.1现场申请。参保职工在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核发之日起12个月内，可到市失业保险经办机构现场申报（逾期不予办理，节假日不含），需提供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原件及复印件、东台农村商业银行银行卡复印件，填写《参保职工技能提升补贴申领表》（见附件）。委托企业或培训机构代为申领的，除上述材料外，还需提供《委托申领协议书》。
1.2网上申请。职工在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核发之日起12个月内，登录江苏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网（http://www.jshrss.gov.cn）或江苏人社微信公众号技能提升补贴申报专栏，查找到本人目前失业保险参保地区，点击技能提升补贴申报系统，如实填写本人姓名、身份证号码、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编号、社会保障卡（或银行卡）号等信息，提交失业保险经办机构网上审核。
2．审核。市失业保险经办机构通过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全国联网查询系统（http://zscx.osta.org.cn）、江苏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网（http://www.jshrss.gov.cn/jdfww）查验职工证书真伪，通过金保工程数据库查验职工参保状况及缴费时间，通过就业失业登记信息系统查验职工就业失业状况，市人社系统内协调查询职业培训补贴享受情况，3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程序。
参保职工职业资格证书或技能等级证书发证地非本市范围内，通过发函至发证地人社系统协同查询，查验职工在发证地技能提升补贴享受情况，在收到复函后3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程序。
3．公示。市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在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网和失业保险经办机构服务大厅显著位置对享受补贴职工相关信息进行公示，公示内容包括职工姓名、所在单位、发证时间、补贴工种、补贴金额等，公示时间为5个工作日。
4．发放。对公示无异议的，失业保险经办机构12个工作日内将技能提升补贴资金通过银行，拨付到申请职工本人的银行卡上。
（四）资金管理
在失业保险基金科目中设立技能提升补贴科目，所需资金从失业保险基金技能提升补贴科目中列支。
三、其他
（一）一本证书只能享受一次补贴。符合参保职工技能提升补贴申领条件的，按规定申请参保职工技能提升补贴；不符合参保职工技能提升补贴申领条件的，可根据《江苏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苏财规〔2017〕4号）相关规定，申请技能提升培训补贴。
（二）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关于扩大失业保险基金支出范围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苏人社发〔2013〕314号）中“对连续五年按时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并按规定提取和使用职工教育经费，且职工教育经费发生超支的企业，可以按该企业当年获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的职工人数给予培训补贴”政策，停止执行。
（三）2017年，已根据有关规定享受政府购买高技能人才培训成果紧缺职业（工种）培训补贴或在岗转岗技能提升培训补贴的职工不再享受职业技能提升补贴。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开始施行。

